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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還是把原本刪掉的幾個字補回來。主要時間點應該是 7 月以前，不然就改成另一種說法，

意思一樣，但不那麼有針對性，就是要求「於 7 月前」不得對相關併購案作出處理之決議，因

為 7 月也有一些委員屆期，到時候會有新的委員加入，所以我們把期限改為 7 月。 

進行第 5 案。 

5、 

鑑於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設置條例第四條修正通過後，已賦予原文會以租用方式取得新

系統開播所需之無線電波頻道法源；但為趕在今年 8 月 1 日原視得正式啟用新系統，敬請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和相關主管機關交通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儘速協調作業程序並釐清相

關爭議，協助原民台於期限內能納入無線電視頻道正式播出。 

提案人：簡東明  鄭天財  陳雪生  葉宜津  趙正宇 

主席：本案與前一案相同，不過「敬請」應改為「建請」，修正後通過。提案處理完畢。 

請鄭委員天財質詢。 

鄭委員天財：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第一條明文規定，你也

很清楚，那就是通傳會應保障消費者及尊重弱勢權益，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相信通傳會石

主委很清楚。通訊傳播基本法第十三條也要求通傳會，針對如何保障消費者利益、提升多元文

化、弱勢權益之保護以及服務之普及等 4 項事項，每年都要提出績效報告與改進建議。上一屆

我雖然不在交通委員會，但我也常來關心原住民族電視台的經營權要從公共電視移還原住民族

文化事業基金會，也因著通傳會的協助完成了這樣的工作。這個階段性工作固然完成了，但要

達到剛剛談到那些通訊傳播基本法條文的規定，以及通傳會組織法第一條的成立目的，尤其是

針對多元文化、原住民族的傳播或保障其基本權利的部分，其實做得不夠，還要繼續。請問通

傳會石主任委員，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將原民台移還給原住民族基金會經營之外，你們還有沒

有提出建議改進事項給相關部會？ 

主席：請通傳會石主任委員答復。 

石主任委員世豪：主席、各位委員。我們每年都編定了績效報告，如果委員需要，我們可以把上一

年度的報告奉送委員一份。 

鄭委員天財：我們更需要的是改進事項。 

石主任委員世豪：其實在部會協商時，我們都會談到，最重要的諸如：最終讓原住民族或客家等其

他少民族以及在偏遠地區的民眾可以有實質獲益，不只是在法條上。委員一路努力的成果都很

清楚，足跡也很明顯，最終的收視權益才是最關鍵的；重點並不是機關之間怎麼分工，而是民

眾最後能不能獲益。對於機關之間怎麼樣達成任務，我們已經提出很多建議了，包含我們主動

提醒行政院與交通部要及早辦理採購案，否則委員也很清楚，曾經有一年差一點就中斷了，是

本會主動提醒交通部，因為輔導獎勵事項仍然在交通部權限範圍之內。後來行政院還是重新指

定由本會代替交通部完成這個任務。 

鄭委員天財：謝謝主委，但現在又面臨類似情形了，由於原住民族電視台目前是透過中新 2 號衛星

播送電視節目，但中新 2 號即將在今年 10 月停止傳輸原民台電視訊號，到時候將影響 3 萬多戶


